淮滨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投资项目
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公示
　　 
根据《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〈关于优化和规范投资审批中介服务的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（豫发改投资〔2019〕627号）精神，现将发改领域投资项目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公示如下：
一、项目单位（自主）委托事项
（1）《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（河南省）》确定的项目申请报告编制；
（2）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；
（3）政府投资项目建议书编制；
（4）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编制；
（5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编制。
二、发展改革部门委托事项
（1）《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（河南省）》确定的项目申请报告评审；
（2）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；
（3）政府投资项目建议书评审；
（4）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评审；
（5）政府投资项目概算评审；
（6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评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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